
法規名稱：陸海空軍軍官士官考績條例施行細則

修正日期：民國 109 年 06 月 09 日 

 
 

第 1 條
 

本細則依陸海空軍軍官士官考績條例（以下簡稱本條例）第十二條規定訂定之。
 

第 2 條
 

1  本條例第一條第一項所定現役中將以下軍官、士官，指現正在營志願服役之軍官、士官

。大專畢業學生考選為預備軍官、預備士官或由常備兵選訓之預備士官，均不辦理考績

，於退伍時綜合辦理一次考核。

2  前項預備軍官、預備士官，於服役期滿繼續留營服役，自核准支領志願服役待遇之日起

，依本條例規定辦理考績。
 

第 3 條
 

1  本條例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所定連續任職已達六個月，為同一考績年度內，連續任職至

年終達六個月或依法辦理退伍、除役、解除召集、停職、免職、撤職、休職、留職停薪

或死亡前，連續任職達六個月者。

2  本條例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所定另予考績，於年終時辦理之。但依法辦理退伍、除役、

解除召集、停職、免職、撤職、休職、留職停薪或死亡者，應隨時辦理之。

3  前項所定辦理另予考績之考績項目、考績績等、獎金標準、陸海空軍軍官士官考績表及

陸海空軍軍官士官考核評鑑表，均適用年終考績之規定。

4  軍官、士官同一考績年度內，任職不滿一年而有下列情形之一，致連續任職未達六個月

，不予辦理考績：

一、初任或敘任軍官、士官者。

二、級職未經核定者。

三、調療養者。

四、事假、病假累計逾六個月者。

五、其他情形者。

5  前項第一款由士官初任或敘任軍官者，在同一考績年度之服勤時間應合併計算。但以志

願役服勤時間為限。

6  第四項第四款事假、病假累計之日數，應扣除請家庭照顧假及生理假之日數。

7  軍官、士官依本條例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辦理另予考績時，於同一考績年度內，有下列

情形之一，得不以連續任職為必要：

一、依法辦理育嬰留職停薪者。

二、配偶應軍事任務需要，派赴國外工作，而擬隨同前往，依法辦理留職停薪者。
 

第 4 條
 

本條例第三條所定初考、覆考、審核之三級考評，依下列規定辦理：

一、依受考官組織系統，由其所隸屬單位之各級直屬長官擔任初考官、覆考官及審核官

。

二、覆考官及審核官辦理考評時，應召集有關人員，以評鑑方式提供考評參考。

三、受考官所隸屬單位直屬長官僅有一級時，由其直屬長官逕行考評。
 

第 5 條
 

本條例第四條所定考績項目，應詳列於陸海空軍軍官士官考績表及陸海空軍軍官士官考

核評鑑表內，考績官須按時記載考評。
 



第 6 條
 

1  本條例第五條所定各級考績官，對受考官之考評職責如下：

一、初考官：

（一）切實依照規定，親自執行平時考核。

（二）依據平時考核資料及觀察結果，作適切公正之考評。

（三）適時提供考績建議，並依期限完成初考作業。

二、覆考官：

（一）督導所屬嚴格執行平時考核。

（二）協調各初考官間之寬嚴標準。

（三）以平時觀察之事實及有關資料，作獨立性之覆考。

（四）確使初考、覆考作業依期限完成。

三、審核官：

（一）督導考績之實施，並嚴格執行考績紀律。

（二）審核人事人員作業是否完備適切，初考官、覆考官是否公平正確。

（三）消除各考績單位間考績偏差及寬嚴不一現象，並防止偏高偏低情事。

（四）審定審核範圍內之各項考評結果，並得依需要指定人員預為評審，作為審定之參

考。

2  軍官考績完成審核後，國防部陸軍司令部、國防部海軍司令部、國防部空軍司令部所屬

單位，應送各該司令部備查；國防部其他機關（構）及直屬單位，應送國防部備查。

3  士官考績完成審核後，應送所隸權責機關（構）、部隊、學校備查。
 

第 7 條
 

本條例第七條所定考績成果之運用，在用於向上培育、晉升、調升、送訓及勛獎等人事

作業時，以考績績等優者為優先。
 

第 8 條
 

本條例第八條第一項所定考績績等丙上以下者，應經人事評審會綜合考量受考官是否適

服現役等人事狀況，予以調職察看或辦理退伍。核予退伍處分前，應給予當事人陳述意

見之機會。
 

第 9 條
 

本條例第九條所定正在遂行戰鬥任務暫停辦理考績之單位，指接戰地域狀況不許可辦理

考績之單位；所定特殊狀況暫停辦理考績之人員，指下列各款情形之一：

一、失蹤未逾三個月者。

二、臨時派遣出國者。

三、國內、外進修、受訓者。

四、其他必須暫停辦理考績者。
 

第 10 條
 

前條暫停辦理考績之單位及個人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應即補辦考績：

一、正在遂行戰鬥任務單位之人員，於戰事告一段落時或依命令行之。

二、失蹤人員於三個月內歸隊時。

三、臨時派遣出國人員返國時。

四、國內、外進修，受訓人員畢業派職時。

五、因其他情形暫停辦理考績者，於原因消滅時。
 

第 11 條
 

暫停辦理考績之人員，在未能依規定補辦考績前，其考績成果之運用，得沿用最近年度

之考績。



第 12 條
 

本條例第十條所定考績事項，包括考績過程及有關表冊。各級考績官及辦理考績人員對

考績事項，如有徇私失實或遺漏錯誤，依下列責任區分，按情節輕重及有關規定懲罰：

一、初考官、覆考官所評相同者，應負連帶責任。

二、初考官、覆考官所評各異者，查明失職責任並予議處。

三、對因思想、品德不良或因不稱職而受調職或處分者，應檢討最近二年考績之有關考

評，如有不實，查明失職責任並予議處。

四、最近二年考績結果，有顯著差異而無具體佐證者，查明不實原因及失職責任並予議

處。

五、辦理考績人員對考績審查不實，管制疏忽或有關資料故意隱匿或虛列者，查明失職

責任並予議處。

六、審核官對考績督導不力或疏於檢查，經查屬實者予以議處。
 

第 13 條
 

1  本細則自發布日施行。

2  本細則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六月九日修正發布之第三條，自本條例一百零八年十二月四

日修正公布之第二條施行之日施行。


